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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的凡点再认识

葛延风 岳颂 东

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

在经历了建国后 几十年的奋斗之后
,

特别在十余年改革中

获得了巨大成就
,

生产力水平及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获得大幅度提高
。

但是在近几年来
,

社会

收入分配领域中的矛盾却迅速突出起来
,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认真的反思
。

对于这一问题
,

近几年来许多政府机构及学术界人士都进行了较为详细而认真的调查研

究
,

其结果却让人感到困惑
。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 1 9 8 8年为背景对全国 10 省 73 市

近 3 万户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调查
,

其货币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仅为。
.

24 ; 另据国家统计局

农调 队的测算
, 1 9 8 8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

.

3 0 1 4 ,

城乡合计 尚不 足 0
.

3
。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标准
,

结合我国的情况
,

这一统计结果说明
,

我国城乡居民的货币收入分

配状况虽然较之于改革前 已拉开了一定差距 ( 1 9 7 8年基尼系数农村为 0
.

2 3 2 4 ,

城镇 1 9 84 年仅

为 0
.

1 6)
,

亦仍然是处于
“ 相对平均

” 的阶段
。

据美国学者波克尔特对世界上处于不同发展

阶段的 5 6个国家和地区的测算
,

其基尼系数几乎全部在。
.

30 以上
。

收入差距最大的为人均国

民产值在20 0一 30 0美元的几个国家
,

基尼系数平均达到 0
.

4 9 9 , 人均 0] o美元以下的儿个国家

基尼系数平均为 0
.

4 1外 2 0 0 0美元以上的几个 国家基尼系数最低
,

为 0
.

3 6 5
。

即使考虑到我们

的调查中存在隐瞒收入的情况等具体因素
,

与国际比较
,

我国的货币收入分配状况也很难得

出差距过大的结论
。

只要认真地观察和思考一下就不难发现
,

我国目前城乡居民的各种货币形式的收入分配

状况并不能反映真正的和实际的收入分配状况
。

因为如果给收入下一个更为贴切一点的定义

的话
,

收入指的是社会成员从社会上获得的供自身消费的资源量
,

其可以表现为货币形式
,

也可以表现为其他各种实物形式等等
。

异于许多发达国家及许 多 发 展 中国家—
在他们那

里
,

货币几乎是唯一的收入分配形式一一在我国
,

特别是在公有制经济领域中
,

除了工资
、

奖金
、

补贴等种种形式的货币收入外
,

还有一种非货币形式 的 分 配
,

如人们普遍关注的住

房
、

医疗条件
、

身份与地位待遇分配 (象汽车
、

电话等 )
、

各种形式的实物分发以及许多公

款旅游
、

公款吃喝等由国家拿钱
、

部分个人消费的非正常分配等
,

恰恰是这些特殊形式的分

配
,

使我国各类社会成员之间的实际收入分配格局变得复杂化了
。

据有关资料测算
,

我国每

年汉用于物价暗补
、

住房
、

医疗等的财政开支
,

竟达城镇居民货币收入总额的 90 %左右
。

所

有这些加上各种无法统计的实物
、

吃喝等等
,

使得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以较低的货币收入维

持较高的消费水平
,

而许多人则不能
,

有的还反以较高的收入维持一般水平生活 J

考虑到这些因素
,

我们就不得不去重新认识某些习惯性看法了
。

如在许多单位内部
,

不

同职务
、

职称
、 、

年龄等成员相互之间的工资性收入的确太
“ 平均主义

” 了
,

但如果将其相互

之间待遇或对各种资源的实际占有和实际支配统盘考虑进来并货币化
,

需要有多大的货币收



人差距才能维持现状? 又如
,

目前在不同所有制之间
、

不同行业及部门之间
,

人们的货币收

入差距的确明显加大
,

但若将这种非货币收入也考虑进去
,

其结果又会怎样 ? 且不说农民以

及各种非公有制经济部分的成员无法享受到这种非货币形式的或说是福利型分配
,

即使在公

有制经济内部
,

不 同行业
、

部门在这种分配格局中所占的份额也相距甚远
。

这种非贪币形式分配的大量渗入
,

使表面上看来差距较大的部门与群众之间的分配格局

产生了两种方向相反的变化
。

一是虽然某些部门和群体货币收入较高
、

但非货币 形 式 的 收

入很低
,

而另外一些部门虽然货币收入不多
,

但福利及实物分配优越
,

这样在实际上收入差

距或实际消费水平差距就大大缩小了
,

甚至还会出现
“ 倒挂

”
情况

。

某些社会现 象 或 许 能

较好地说明这一问题
:
据很多的收入统计结果

,

近些年来建筑行业职工收入水平是很高的
,

而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则基本上处于
“ 谷底

” 。

但据全国总工会对全国的调查
,

建筑行

业普遍存在招工难的问题
,

经常出现报名人数不足招工人数 10 %的情况 ; 而在 1 9 9 0年数个国

家机关招收公务员时
,

报名人数竟达录取人数的数倍以至数十倍
。

当然这其中不乏工作条件
、

地位
、

声望等等因素的影响
,

然而人们又不能忽视另一种现象
:
近几年却又有相 当数量的机

关事业单位人员流 向各种公司等等
。

因非货币分配所导致的另一变化是
,

某些部门和单位的

人不仅货币收入量高
,

其非货币形式的收入量也高
,

这样与其他部 门和群体的人相 比
,

对财

富的个人占有和支配差距
,

即实际的收入差距就更为悬殊
。

遗憾的是
,

目前我们还只能对其

进行一个大致的判断和描述
,

难 以进行精确细致的定量分析
。

那么
,

决定这种非货币形式的财富分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 我们认为
,

尽管机制与原因

都较复杂
,

但最皿要的因素是权力
,

即对有限稀缺的各种资源的支配
、

控制能力和分配千顶

能力等等
。

这是不难理解的
,

在许多单位及群体内部
,

象住房等许多分配基本上都是依照职

位
、

职称等官本位要素进行的
,

是一种典型的等级制分配制度
。

在部门
、

行业及群体之间
,

由于这种形式的分配不是由政府和社会面向个人
,

而是由具体的部门或单位面向其成员
,

或

说是政府与社会通过特定的群体中介分配到个人
,

因而
,

特 定部门与群体权力的大小
、

其对

人财物等资源的控制能力就决定了其成员的实际利益获得状况
。

以权力为主要决定因素的非货币形式的各种福利式分配方式不仅使得我国社会收入分配

领域里的实际状况明显复杂化了
,

如公有制经济内部
、

群体内部实际的分配差距为平均主义

的表象所掩盖
; 部门

、

群体之间的工资奖金差距也不代表其实际的消费与生活差距等等
,

从

更深的层次上讲
,

权力的渗入
、

干预及各种以权谋私现象也是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各种矛盾

与问题的最重要根源
。

尽管目前很多人认为各种与权力相关的非法
、

违法收入等问题不属于严格的社会收入分

配问题
,

然而我们认为
,

目前全社会范围的各种不满情绪的产生
、

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各种突

出的矛盾都与此密不可分
,

因而这是我们研究社会收入分配问题时所决不可忽视的一个极其

重要的内容
。

所谓分配问题
,

其更重要的内涵在于实际的财富分配结果
。

各式各样的权力因素对收入分配间题的干预和影响还很多
,

然而仅此我们便可看出
,

正

是各种非正常权力的干扰
,

造成 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无法有效落实
。

当然
,

必须明确的

是
,

由于社会收入分配是协调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

因而权力与权威是

必不可少的
,

但这种权力只能来自于理性的法制和规则
,

来自于理性的社会和政府行为
。

从

更深一点的层次上讲
,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有效的权力机制
,

即以什么决定
分配和如何贯彻分配原则

。



各种非正常的权力因素之所 以能够渗透到分配领域并强烈地影响着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

则 .’i tJ贯彻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也是极为复杂的
。

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的相对落后
,

还不能

满足人们近几年来迅速发展的各种需求
, 这可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矛盾

,

正是这一矛盾促使

一部分人利用各种权力去获得在正常分配格局下所无法获得的高收入及高消费水平
。

这可谓

是权力影响分配的动力因素
。

从另一角度看
,

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现实存在着的各种封

建卞义的遗毒以及法制制约力量的相对薄弱
,

使得以权谋私
、

假公济私等种种行 为 能 够 存

在
,

则可谓权力影响分配的社会基础
。

除了上述两个基本条件外
,

在找国现阶段
,

了幼正能够

使非法权力干预分配成为现实的
,

则是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本身的各种矛盾与摩擦以及新型体

制的不完备
,

如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矛盾
、

计划与市场的矛盾
、

经济秩序的不完善
、

各种政

策本身的不周延
、

相互之间的不统一以及宏观管理工作的薄弱
、

调控手段的不健全等等
。

正

是各种矛盾与漏洞的存在
,

给各种非正常权力因素的介入以条件和机会
,

从而加剧了收入分

配中的问题和矛盾
。

各种非正常的或说是非法的权力因素的介入
,

使得国家计划的调控力量和市场的调节力

量都无法正常地发挥作用
,

整个分配格局中也无法清晰地显示哪些属于初次分配
、

哪些属于

再分配
。

最根本的矛盾则是造成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机会不均等
,

无论其作为利益单元中非个

性化的个体还是直接参加分配的个体
。

这使得一部分人能够利用手中的现实权力
、

或通过各

种
“
交换 ,, 获取的权力

,

在没有付出更多劳动
、

没有作出更大贡献的情况下
,

获得了较高收

入
,

从而使大多数人体验到强烈的被剥夺感
。

由于他们又无法改变自己的机会及实际的收入

况状
,

只好以各种情绪化的方式表达本身的不满
。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目前总体收入差距并不

太大
,

而社会反响却如此强烈的根源
。

思想上的与情绪上的不满必然要反映在行为上
,

即通过各式各样看起来属于非正常的行

为表达抗议和不满
。

如在一些单位
、

部门和企业内部 (公有制领域内部尤甚 )
,

一些人要么

在土作中消极怠工
、

缺乏主动性及热情
,

要么投身于 各 种 能 够带来
“
实惠

” 的权力追逐活

动
、

形形色色的
“
第二职业

” 活动甚至各种非法活动
。

可以说这是一切党风不正
、

社会风气

不正的温床
。

其结果不仅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

也影响着社会的安定
、

进步和风气
。

目前我

国一些部门和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下
、

经济效益落后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在这里
,

因为在

收入分配状况或说是利益分割状况使人们感到不满意时
,

加速经济发展
、

指望将 “ 蛋糕
” 做

得更大是比较困难的
。

总之一句话
,

机会的不均等 以及所造成的收入差距
,

使人们产生了强

烈的不公平感
,

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效率
。

人们彼此之间收入差距的形成基本上源于两种途径
,

一是 由机会的不均等造成
,

一是由

于个人努力的结果所致
。

事实上
,

人们的不满主要是对前一种差距的不满
,

因为这种差距是

由社会而非其本人造成的
,

是一种确确实实的分配不公
,

这主要体现于对各种资源的 占有和支

配权力 匕
。

当人们感到 自己对机会和起点无力左右时
,

他们就会极为 自然地转而去追求结果
_

!二的平等
,

因为对某种形式平等的追求是人们很 自然的一种社会属性
,

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

自己在招个社会的分配格局中处于较低的位置上
。

当一个政府或社会无力改变机会分配状况

时
,

平均主义也就成了唯一可行的调合矛盾的方式
,

它可以使人忘却因机会差异所带来的不

满
。

因而也可以说平均主义分配并不是人们的天性
,

而是人们对机会不等的一种惩罚形式
。

相反
,

如果收入的差距是机会相对均等条件下个人努力的结果
,

则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没

有理由去向社会表示不满
,

因为与他人的差距是由其个人造成的
,

差距的缩小或说成是对平



等的追求也只能靠个人的进一步努力
。

平均主义作为一种分配不公的间接表现形式
,

其对经济发展
,

生产力进步的危害是巨大

的
。

在这种状态下
,

劳动的价值
、

人的才华和潜能都无法体现
,

所以人们不会产生积极性
。

相反
,

如果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 以收入差距体现个人的努力
、

对社会的实际贡献
,

其情况就

完全不一样了
。

人们不仅有追求结果均等的倾向
,

对于每一个人来讲还都更乐于追求财富与

收入的
“ 比较优势

” ,

这能使人产生强烈的成功感和满足感
。

理性分配模式所能够产生的激

励作用基础就在这里
。

处于高收入层的人们要保持这种优势
,

低收入的人们也渴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赶上来
,

整个社会的效率自然也就会迅速提高
。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一

的许多实践都可以给我们足够的启示
。

以农村为例
,

改革开放以前的

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加上一些 犷左
” 的作法

,

使我国大多数农村处于一种穷困状态
。

改革开放

以后
,

由于承包制本身为农民彼此之间提供了均等的机会
,

并使之责任
、

权利
、

利益以及风

险有机地结合
,

因而农村的经济迅速发展
。

虽然 目前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已逐步加大

(据前述列举的数字
,

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已超过城市 )
,

但农民 对 分 配 不

公问题的反映并不强烈
,

如果说也有不满的话
,

主要是对城乡间利益分割的不满
。

另如我国

的深圳经济特区
,

十年来的改革使其居民间收入差距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基尼系数 已达

0
.

35 左右
,

但据深圳市委研究室的调查
,

分配不公的呼声却相当淡漠
,

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就在于其合理的分配模式基本已形成
,

通过较有效的市场调节
,

每一个劳动者都有较多的和

较平均的就业与劳动机会
,

劳动贡献也能够较好地与收入结合
。

此外
,

目前社会上对有关分配不公的一些不满言论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合理的

收入差距的态度
,

如
“ 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 、 “
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
等

,

说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
、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合理差距是人们能够接受的
,

而

且决不应是目前的各种倒置状态
。

总而言之
,

对 当前各种分配矛盾的解决以及理性分配模式的建立
,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必

须为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提供一个相对均等的机会
,

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贯彻
“ 按劳分配

”

原则
,

并同时使其他分配形式与之有机合理地结合
。

事实上
,

我国目前分配领域中其他各种

形式的分配也是按劳分配原则在更大层面上的展开
,

如资产收入
、

风险收入就可以理解为 以

前劳动成果的延伸等等
。

坚持机会均等条件下的按劳分配也是我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
。

我国所一贯坚持的
“
各

尽所能
、

按劳分配
” 的原则不仅明确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分配 的 尺 度 只能是劳动者的劳动贡

献
,

从另一角度看
,

它实际上也 已经明确了一种价值取向
,

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平只能是

社会成员机会与起点的公平
。

事实上
,
这一分配原则也已经隐含了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幕本前

提
,

否则
,

人们在不均等的条件下是很难尽其能的
,

也根本无法依据其劳动贡献获得合理的

收入和报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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